
 

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改善修繕表(C1) 

 

本案經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應依據檢查報告書，會同申報人

商討自行修繕方式及改善期程，衡酌改善經費、改善規模、工程難易度及公共

安全危害程度、建築物使用權屬等因素，並於診斷改善報告書內詳載之，採下

列限期內自行改善： 

  

■於    年    月    日以前自行改善修繕完成，檢附修繕後照片至都發局備 

查。 

□於    年    月    日以前進行整棟修繕或外牆整建維護，檢附修繕後照片 

  或相關資料至都發局備查。 

 

 

 

申報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 

 

專業診斷檢查機構或專業診斷人員：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 本案申報人應於申報後，至下次申報日期前，應自行修繕完成。 

2. 上開期限內建築物無法於期限內改善或進行安全措施時，申報人願受主管建築機關依臺北

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31條之1第3項規定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之罰鍰。 

3. 由申報人委託專業診斷人員或專業診斷檢查機構就「整棟」進行檢修。若改善方式以「進

行整棟修繕維護」進行檢修，得分別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申請補

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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